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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学者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视为“过渡司法第一波”。例如，纽伦堡审判被誉为人类历史上“可以想象到的最重要

的审判”，它不仅开创了国际审判的先河，而且为后世处置大规模侵略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渊源，呈递给法庭的近十万份纳粹文件

以及长达几百万英尺的影视胶片，更是留给后人的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记录。随后的东京审判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记录。

[摘要] 过渡司法是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对系统性或者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回应。与其他国家的

过渡司法相比，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自成一种独特的模式。特别是明德主义的思想教育改造，

让他们彻底认罪、悔罪。与其他过渡司法实践一样，当时中国也面临着对日本战犯“判”与“放”的难

题，经反复讨论，最终只对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创造性地将宽大政策转化为“免

予起诉”的法律形式。将明德主义、人道主义和守法主义综合运用于处理日本战犯，是中国对维护亚

洲与世界和平、国际人权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过渡司法；明德主义；思想教育改造；免予起诉；守法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权

[中图分类号] D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5）05-0013-0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处理侵略战争暴

行和战犯的议题，一直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热

烈讨论。2015年 7月 1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吹风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

朗，以数据和理论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和牺牲。他指出：日本的侵略战

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军民伤亡

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 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

数总和的 1/3；按照 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

和战争消耗达 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 5000

亿美元；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造成一次性800人以上伤

亡的惨案至少有173个[1]。

面对数以千万计的亡灵，再严厉的惩罚都不足

以抚慰中国人的创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从“二战”结束

至 21世纪初逐步形成的过渡司法理论的视角，回顾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可以得出的结

论是，这既是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同样较早的

过渡司法的实践之一，也是中国对维护亚洲与世界

和平、国际人权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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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研究视角研究视角：：过渡司法过渡司法

2004年 8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向

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名为《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

法治和过渡司法》的报告。报告总结了联合国在促

进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司法和法治方面的经验教

训，指出“为了理解国际社会在加强人权、使个人免

于恐惧和贫穷、解决财产争端、鼓励经济发展、促进

负责治理以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的努力，‘司法’‘法

治’和‘过渡司法’这样的概念非常重要”[2]。相对于

“司法”和“法治”，“过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是

其中较为新颖和陌生的概念①。

所谓过渡司法，简言之就是联合国以及国际社

会对系统性或者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回应。这一概念

和理论最初是指一个国家由非民主体制过渡到民主

体制后，对旧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处理；冷战结束之

后，又被用来指战争或冲突结束后，如何追究过去的

种种暴行；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历史上受主

流社会欺侮、压迫的群体采取的道歉与赔偿等补救

措施，也被称之为过渡司法。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

为此设计了多种机制，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

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等[3]。事实上，新中国早在半个

多世纪之前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处理，就包括当今联合

国以及国际社会所谓过渡司法的某些内容和机制②。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虽然关于过渡司法的讨论

和研究涉及更大范围的制度改革、对受害者的赔偿、

历史记忆的保存等诸多方面，但对加害者的处理始

终是过渡司法的出发点、重点和难点。本文从过渡

司法的视角，集中关注的是对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即

日本战犯的处理，尤其关注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的日本战犯③。其次，本文研究的对象仅限于“新中

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处理”乃是概指，主

要包括对日本战犯的引渡、改造、免予起诉和审判四

项活动；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将集中于思想教育改

造、免予起诉和审判等活动，但也会涉及日本战犯归

国后的情况；其中，起诉与否、如何审判是过渡司法

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集

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从1949年到1956年宣布免

予起诉及审判之间。

二二、、明德主义明德主义：：对日本战犯的思想教育改造对日本战犯的思想教育改造

1949年 11月，苏联政府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提出建议，将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几百名

日本军官引渡给中国政府，以便他们接受在中国犯

下的罪行的审判[5]。1950年 7月，苏联将战犯运抵中

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从 1950年接收到 1964
年释放最后三名战犯回国，新中国对这批日本战犯

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改造，“在人类监狱史上，对犯

有战争罪行的犯罪分子进行改造未有先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这一改造‘专利’，是对人类监狱史、改

造史的一大贡献，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6]。

与其他国家的过渡司法相比，新中国对日本战

犯的改造自成一种独特的模式，特别是思想教育改

造。思想教育改造的背后蕴藏的是一种明德主义的

意识形态，它不指望仅仅通过法律审判来进行惩罚

和弘扬正义，而是一边强调加害者思想与感情的转

变，使他们体认到受害者的痛苦感受，一边强调受害

者的人道与宽恕，通过双方思想与情感的转变来达

成和解④。“这其实是比法庭审判更具真实性和彻底

性的清算。”[7]接收日本战犯后，新中国政府决定对他

① transitional justice，联合国文件一般将其翻译为中文的“过渡司法”“过渡时期司法”，我国台湾地区通常译为“转型正义”，

另外还有“转型期正义”“变迁中的正义”等多种译法。本文遵循联合国文件的中文译法，尽管这一翻译不够准确。

② 所以，从本文下述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早在过渡司法的概念与理论形成之前很久，新中国就有了过渡司法的实践，这实际

上也是中国对国际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

③ 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共计1109人，他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45年被苏军俘获，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969

名（当时已死亡34名），全部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二是由中国在内地逮捕的140名，其中在日本投降后又参加蒋介石、阎锡

山集团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有128名，这140名战犯中（当时已死亡6名），除4名731部队有关人员被关押在抚顺以外，其余全部被

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4-1]。

④ 本文所称的明德主义的涵义是，其认为内在的人心才是本源，它更看重人人生而平等或者说“人之初，性本善”。与通过

起诉、审判解决所有政治问题的守法主义不同，明德主义认为应当通过教育—学习来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因此，明德主义者不愿

意也不赞同囿于在固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之内，而是强调灵活的思想疏导和启发；所以它坚持的不是形式主义的“壹刑”，而是实

用主义的“有教无类”。如果说法庭是守法主义最重要的隐喻，学校则是明德主义最通常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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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给予革命的人道主义待遇，身背国恨家仇的管理

所工作人员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理解和抵触以后，强

忍着心中怒火，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改造战犯的使

命。而日本战犯一开始丝毫没有罪的意识，他们有

着各式各样的荒唐的抵赖言论。战犯拒不认罪，除

了畏惧惩罚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看不见”自

己的罪恶。侵略战争的暴行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在

那些被一切文明所不齿的惨绝人寰的罪行背后，通

常都有一个让旁人不可思议却让加害者深信不疑的

“神圣理想”以及一个分工严密的集体组织，正是这

些让战犯丧失了道德自抑。

中国对日本战犯的这种本文所称的明德主义的

思想教育改造的结果是，绝大部分战犯都表示对中

国人民认罪和悔罪。日本战犯的认罪和悔罪，原因

各异，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不过，我们大致可以从中

梳理出三种类型：（1）因意识形态转化而“识罪”，此

种类型主要是通过理论学习，经由理性而认识到战

争本身的非正义性，进而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正当

性；（2）因道德判断而“悔罪”，此种类型主要是通过

基本的道德反思，运用感性对自己行为的是非善恶

作出判断；（3）因外部诱因而“交罪”，此种类型主要

是基于外界的压力，为摆脱精神与思想的煎熬而交

代罪行。当然，这种明德主义的思想教育改造是建

立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些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了罪的

基础上的。例如，当时为侦讯日本战犯而成立的最

高人民检察署的东北工作团，依据犯罪线索和分布

区域，先后派出 50多人分赴 11个省、1个自治区和 3
个直辖市，北至黑龙江、内蒙古，南至云南、广东等地

进行调查取证。共查阅档案 8000余件，提取人证

2.67万件①。

侵略战争中的暴行是一种融“确信犯”与“普通

犯”于一体的复杂现象。如上文所说，在那些被一切

文明所不齿的惨绝人寰的罪行背后，通常都有一个

让旁人不可思议却让加害者深信不疑的“神圣理想”

以及一个分工严密的集体组织。而中国对日本战犯

思想教育改造中遵循的“阶级方法论”和“教育改

造”，正好应对了侵略战争暴行的这种系统性和意识

形态性的特征。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反方向瓦解了牢

不可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官僚层级，政治学习让日

本战犯在极权意识形态所灌输的真相之外看到了另

外一种真相；而写认罪书促进了日本战犯的思考与

判断；国际法教育和充分的证据既让战犯们认识到

自己的违法性，又让他们觉得无处可逃，用血淋淋的

认罪发言揭开了“无害语言”的面纱；而揭批则进一

步将隐藏在集体中的个人罪恶带出水面②。此外，新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参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等，改变了日本战犯对中国人的蔑视和对中国共产

党的抵触心理；而战犯管理所无微不至的关怀则进

一步激发了他们曾经丧失的内疚能力。在这个意义

上，改造战犯的成功确实是因为“选择、组合和配备

了能够充分有效满足目的要求的正确手段并有效地

运用了这些手段”[11-1]。

中国对日本战犯思想教育改造本身既有以真理

为导向的“说服”的一面，也有以常识为依归的“思考/
判断”的一面；既有意识形态较浓的涉及战争本身正

义与否（jus ad bellum）的理论教育，也有更具有普遍

性的对于战争过程中的罪行（jus in bello）的反思。就

思想教育改造的结果来说，相比“不可杀人”之类的

普遍道德范畴，不是所有战犯都能接受共产主义

的。一部分出身贫寒的战犯由于阶级的亲和性，很

快被争取过来，并成为改造中重点倚重的对象；而另

一部分战犯终其一生都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但他

们也对自己的罪行表示了深刻的忏悔，对军国主义

予以坚决抵制。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逐步

认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确实有违最基本的

道德原则。所以，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的明德主义

式的思想教育改造，绝不是单纯的“以德报怨”，而是

要让他们彻底幡然悔悟。如果以反战和平和中日友

好作为判断标准，中国改造日本战犯无疑取得了伟

大的成功。

① 例如，山西方面共取得证据材料18418件。经核对后，其中可以正式作为证据材料的4532件，占全部材料的24%，这当中

包括：受害人和受害人亲属控诉书1706件，当地居民的证明和检举材料618件，战犯同僚和部下的证词材料487件，查讯笔录298

件，档案文件410件（包括文件照片363件），书报23份，罪行照片137件，各种勋章、奖状6件，物证127件，其他材料720件；可以

作为辅助证据材料的10920件，占全部材料的60%，其中包括控诉和检举材料6489件，证明材料439件，调查报告1892件，其他材

料2100件[8]。

② 以上对日本战犯的思想改造的方法和过程，可以分别详见参考文献[4-2]、[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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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政治考量和人道主义政治考量和人道主义：：对日本战犯的对日本战犯的

宽大处理和免予起诉宽大处理和免予起诉

“惩罚还是宽恕”始终是过渡司法中最为敏感的问

题。在对日本战犯的处理过程中，新中国也面临着

“判”与“放”的难题。出于争取日本人民这一向前看的

因素和对日本战犯已经羁押近十年这一向后看的因

素，新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政策。

虽然宽大绝大多数战犯是出于政治考量和人道

主义的既定方针，但当时令人头疼的是，究竟是审判

后再宽释？还是不起诉直接释放？前者的麻烦在

于，这批战犯已经被关押了近十年，如果交付审判，

只有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才能维护羁押的合法性，

但这样做既不符合理想中的证据标准，也不太符合

国际惯例，并且难以体现宽大与惩治相结合的政策。

因此，中国领导层很快形成共识，采取后一种方式。

但是，法律意义上的“不起诉”只适用于不符合起

诉条件或者没有必要起诉的情况。曾经在东京审判

中担任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先生，以法学家的世界观很

快就意识到这一点。1955年12月10日，梅汝璈给“侦

查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负责人廖承志写了一封

信，他认为日本战犯已羁押多年，最后却由司法机关

决定不起诉，可能使人误以为战犯的罪嫌轻微或者证

据不足，进而借口责难我国和苏联。在他看来，之所

以要一次性释放几百名战犯，并不是因为证据、罪行

等法律上的原因，而是因为政治和人道方面的考虑。

既然它在实质上是一种庄重的政治决定，因此在形式

上不应当以司法机关的名义用“不起诉”的方式作出，

而应当堂堂正正地以更为庄重的政治名义作出。在

当时，最符合这种实质的法律形式就是“特赦”。由于

决定特赦的权力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作为最高权

力机关，它的决定当然是富于政治意义的。因此梅汝

璈先生的建议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一个决议

案。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技术上的麻烦，由于这些战

犯未经审判定罪，因此这个决议案又不能叫作“赦”[12]。

在“不起诉”与“特赦”都有困难的情况下，中国

最后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首先，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

犯罪分子的决定》，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表明宽大政策

是出于政治理由。其次，该《决定》将宽释大多数战

犯的办法称为“免予起诉”。免予起诉是在肯定其有

罪的前提下，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其实质是“够罪（且

不是轻罪）不诉”。免予起诉与不予起诉只有一字之

差，其实质后果都是不被起诉，但二者传递出的意义

却截然不同，前者意味着有罪，而后者意味着无罪。

由于“免予起诉”是在未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由

检察机关定罪，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法理的制

度。然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大都是透

过普通司法的棱角来看待免予起诉，因此并没有看

到免予起诉的真正潜力与症结所在。应该说，免予

起诉是我国在特殊年代为处理特殊问题而形成的一

种特殊法律形式，它一方面是要确认日本的战争罪

行并表明对行为者的法律和道德的谴责，另一方面

则是出于政治稳定和司法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实现

对行为者的宽大处理。虽然它与常态的刑事诉讼理

论格格不入，但是在处理大规模侵略战争暴行方面，

却有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对于今天习惯了

“惩罚与赦免”二元思维的人们来说，免予起诉中的

政治智慧对当前一些涉案人数众多且政治上极为敏

感的案件，仍然具有启迪意义①。

四四、、守法主义守法主义：：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在过渡司法的国际经验中，刑事诉讼是首要的，

也是最为常见的机制。1956年6月到7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

原对 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从侦讯到起诉，新

中国政府提出了在当时最为严格的要求，并且组织

党内外专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

在西方学者看来，守法主义（legalism）是指一种

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作道德行为的标

准。由于正义的核心就是对既定规则的尊重，因此

正义乃是“善之巅峰、德之缩影”，正义行为的典范无

疑就是只服从于法律的司法程序，其极端者倾向于

将所有的政治都融入司法之中[13]。

① 在笔者看来，免予起诉后来被诟病的关键症结不在于合法还是不合法，而在于它在随后的我国历史中被不断继续使用，

导致这个规定在特别法中的法律形式成为一种常态的法律制度。现在，随着我国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犯罪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相

对个别的现象，免予起诉在常态的社会秩序中也丧失了存在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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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发生在一个特殊的

年代。在准备审判的过程中，法庭形式、法律依据、

起诉对象与量刑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梅汝璈

等人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政治、法律和道德

的音符此起彼伏，贯穿了审判的整个前奏。成立最

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来审判日本战犯，是政治

思维与司法逻辑相互编织的产物；作为审判依据的

《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

的决定》，是政治现实与法律理想相互妥协的结果；

起诉对象与量刑的确定，既充满了政治的考量也蕴

含着朴素的正义要求。所以，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

处理，并不只是实行明德主义、人道主义和进行政治

考量，也实行守法主义。

新中国检察理论的奠基人王桂五当时曾经专门

做过一次报告。这一报告现在可以被视为中国在对

日本战犯审判中实行守法主义，尊重法律和规则以

匡扶正义的过渡司法的体现。王桂五联系中国的实

际情况就战争犯罪的界定指出了如下几个问题[9-2]：

第一，东京审判的一些缺陷。例如：东京法庭认

为共同计划和阴谋只适用于反和平罪，而不适用于

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这一判断并不妥当。

第二，关于反和平罪。反和平罪不应只限于军事

侵略，还应该包括政治、经济侵略以及进行文化奴役

的犯罪。在军事占领期间，被认定僭夺主权之行为如

发行伪钞等，不应视为战争罪，而应列入破坏和平罪。

第三，关于战争罪。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主要

是比照 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来考量，其中规定了 33
项罪状；而国民政府颁布的《战争罪犯审判条例》规定

了38条罪状，少了实行毒化政策这一条。据此，从日

本战犯实际出发，我们的审判应主要把握5点：（1）屠

杀平民之罪行；（2）毁灭和平城镇、乡村及抢劫破坏公

共与人民财物之罪行；（3）屠杀与虐待俘虏之罪行；

（4）攻击和轰炸医院及杀害伤病员之罪行；（5）试验、

准备及使用细菌、毒气和其他非人道武器之罪行。

第四，关于归责。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罪行

远远超过了战争法规的规定，如“三光”政策、“集家”

政策、“灭口”政策，等等。可以说，他们实行的每一

项政策都是犯罪行为，而且往往构成数种犯罪。至

于说到战场指挥官及其他领导人员命令授权或准许

实施暴行，或不采取应当采取之适当步骤以确保遵

守战争法规、防止暴行发生，都应视为负有罪责，甚

至不命令不授权，但允许或默认了也是犯罪。王桂

五特别提醒说，东京法庭判定，日本在各占领区之司

令官在其任职期内，对于该地俘虏及被拘禁之平民

待遇，负直接责任。所以，我们也应据此，判定济南

劳动营①的责任，应由藤田茂②来担负。

从王桂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政府基于

国际法对战争犯罪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其界定

的战争犯罪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与国际法一致，一

般的军事行为不作为犯罪；其次，伪满文职官员的罪

行被纳入反和平罪的框架③；再次，个人须对发生在

其职位范围内的暴行承担责任。王桂五的讲话有一

个特点，就是将国际法的条文与日本战犯的实际罪

行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阐述。

从最后的判决书来看，日本陆军系统战犯的罪

行主要包括：(1)对中国执行侵略战争；(2)指挥命令所

属部队制造无人区、毁灭我国城镇乡村、驱逐我国和

平居民；(3) 亲自或命令部下残杀、虐待、酷刑残害我

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4)施放毒气；(5)强征我国和

平居民或强迫被俘人员从事军事性劳役；(6)纵容部

下强奸我国妇女；（7）抢夺、焚烧、破坏我国人民财

产；（8）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进行细菌战。

日本太原系统战犯除了上述罪行外，还有在侵

华战争结束后犯下的罪行，包括：（1）策划、组织“残

留”在山西省的前日本军人，参加阎锡山军队；（2）领

导和指挥反革命武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3）

① 即济南集中营，成立于1940年5月，是日本侵略军用以训练中国战俘，向日本输送劳工的所谓“劳动营”。因济南驻有日

军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派遣支部，所以济南集中营的抗日军民常被作为日军细菌实验的试验品，成为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货

源”。该集中营先后关押中国战俘3.5万人，死于其中者达1万人。

② 日本陆军中将，曾任日军骑兵旅团长、师团长等职。1956年6月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有期徒

刑18年。他在看守所和狱中接受思想教育改造，真诚认罪悔罪，1963年2月被提前释放回日本。回国以后，他被选为中国归还者

联络会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他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受到周恩来总

理的接见。1980年，因病去世。

③ 对伪满系统战犯的罪行，本文不再专门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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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4）继续潜伏我国，建立隐

蔽阵地，勾结汉奸、特务分子，积极组织领导所属特务

间谍，窃取解放区的情报，破坏我国人民解放事业。

此外，在侦讯阶段，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每一项

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

二是战犯的罪行交待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

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这五个

方面缺一不可，目的是使日本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

无可辩驳。”[14]在准备审判的过程中，新中国政府对当

时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给予了高度尊重，并组织党

内外专家对审判所涉及的各项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

了反复商讨。在审判过程中，严格遵照预审——宣

读起诉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

的程序进行，法庭为战犯配备了翻译和辩护人，相关

法律文书按时送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战犯得

到了新中国法庭当时最为严格的形式和程序正义。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同为日本战犯，一些人在东

京审判上百般抵赖，而在新中国的法庭上却下跪认

罪甚至请求极刑。作为证人的溥仪在他的回忆录中

写道：“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

上叫他（古海忠之）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

流着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这情景不由

我不想起东京国际法庭。在那里，日本战犯通过他

们的律师叫嚣着，攻击着证人，为着减轻罪罚，百般

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而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

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

罪服刑。”[15]①毫无疑问，这其中，对日本战犯的思想教

育改造和宽大处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五、、中国对国际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中国对国际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

1956年6至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1000多
名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免予起诉，

立即释放。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立即成立了“中国

归还者联络会”。从 1957年成立到 2002年解散，在

近半个世纪的风雨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面对日

本政府的监视跟踪、右翼的威胁恫吓、社会的排斥冷

漠、媒体的嘲讽攻讦、国际政局的风云变幻、组织内

部的分裂重建，始终铭记当初立下的“为和平事业奋

斗余生”的誓言，成为日本国内推进日中友好和维护

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战争罪犯转变

为反战和平的斗士，这种情况在国际上是罕见的。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和国际

人权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是对现今在国际社

会中十分重要的过渡司法的理论和机制的重要实践。

与“二战”后同盟国以守法主义为主要支撑的战

犯处理模式不同，明德主义贯穿于新中国处理日本战

犯的始终。在守法主义那里，对犯罪最好也是最正当

的回应，就是通过司法（justice）克以刑罚，既然正义

(justice)是至善，守法主义者的追求也就到此为止。而

在明德主义者那里，犯罪的根源在思想，因此正义不

是问题的全部，还需要进一步的教育。“回首人类历遭

两度大战浩劫之惨状，纵观战后一系列战争暴行之现

实，不难看出，以侵略主义的战争观为极端表现而以

这种或那种法西斯主义哲学观或军国主义为灵魂的

战犯主观构成，是导致一切战争犯罪的罪魁祸首。”[11-2]

所谓过渡司法，它意味着不仅要终结过去，还要

开启未来。新中国处理日本战犯的成功经验，对于

今天国际上期待和平与和解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

的意义。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首先，惩罚与宽恕须

臾不可分。没有惩罚就没有正义和历史，没有宽恕

就没有未来。其次，宽恕但不遗忘。不查清事实真

相或不承认事实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如果加

害者没有历史的记忆，他们肯定还会重蹈覆辙；而如

果受害者没有历史的记忆，那么他们的宽恕就毫无

意义。再次，一定要置于“过渡”的语境中充分领悟

侵略战争的暴行，努力在法律理念、道德诉求与政治

警觉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超越“合法理Vs.不合法

理”的僵化思维。最后，就对侵略战争暴行的处理而

言，思想教育改造是一种比起诉、审判更有利于和解

的模式，也是一种让加害者彻底认罪、悔罪的模式。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当初占领日本的美军试

图通过东京审判来教育日本人民，可是在东方的文

化氛围中，该审判的影响远不如德国的纽伦堡审

判。美国在大刀阔斧地对日本政治体制进行改造的

同时，却很少去触及日本人心灵的改造。麦克阿瑟

是如此清楚天皇之于日本的重要性，他本可以尝试

① 古海忠之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特别科长、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局长等职。1956年6月，

古海忠之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63年3月，作为有悔改表现的战犯，他被提前释

放，回到日本；后任大谷重工业副社长、东京批发中心社长、TOC咨询委员，长富宫董事等职；1983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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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留天皇裕仁的同时，让其像在中国抚顺战犯管

理所的日本战犯那样，做一次认罪示范发言。如果

真是这样，我们中国和世界的亿万亡灵或许可以得

到些许告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日

本有告别过去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是它

尚未清偿的历史旧账。处于这种困境中，人们往往

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对受害者的诉求不予回应，逃避

自己的战争责任；或者是正视过去，做出积极的回应

并承担战争责任。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日本政府

和一些右翼人士选择的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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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isposition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and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Undert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ZHU Liyu, XIONG Ka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fter the New China was fou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a response by U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systematic or large scal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Different from the practic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other

countries, the New China had a unique way of transforming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especially the adoption of

Moralism to make the criminals confess and repent completely. Like other practic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 PRC’

s government was also trapped by the dilemma of to sentence or to release. After repeated discussions, the PRC’s

government finally brought only 45 major Japanese war criminals to trial, and innovatively transformed the policy

of lenience to the legal formality of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moralism,

humanism and legalism in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is China’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in Asia and the world and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Key words: Transitional Justice, Moralism, Transformation, Immunity of Prosecution, Legalism,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Human Rights

19


